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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传统民主理论在强调“多数人统治 ”的正当性时没有摆脱统治理论的影响 ,造成了

人民主权说与多数人统治之间的矛盾 ,影响了人民主权说的制度化。现代民主观应当是“社

会自治观 ”,即所有的个体都在社会共同体中以某种方式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 ,对社会共同

体的政治决策产生一定意义上的意志影响作用。这种社会自治观实际上是现代宪政的核心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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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与宪法有着密切的逻辑联系 ,在传统

的宪法学理论中 ,一种通行的观点视民主为宪

法的价值基础 ,而有些学者甚至将宪法的价值

特征概括为“民主法 ”。宪法究竟是否是民主

价值的制度化 ,民主是宪法价值的一个要素 ,还

是等同于宪法价值 ,这个问题是宪法学的基本

理论问题。在宪法价值论没有建立之前 ,对上

述问题的研究始终无法摆脱由于民主价值与宪

法价值相交叉所造成的价值悖论。为此 ,作为

宪法的价值基础 ,民主价值的基本特征和功能

必须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

一、民主价值的内涵及历史演变

美国学者乔 ·萨托利在《民主新论 》一书

中对民主价值在实际上被人们进行随意的解释

曾作了非常生动的描述。他指出 :承认民主是

政治或社会组织的最高形式 ,标志着在现代社

会和政治制度的最高目标上取得了基本一致。

但是 ,事实却是并将仍然是 ,民主变成了一个广

受赞誉的词。因此 ,我们所尊敬的那些词是令

人迷惑的 : nom ina num ina———名称就是诸神。

不过 ,我们必须清楚 ,民主不能被仅仅归结为一

个使人上当的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

年里 ,很难说我们目睹了一个温暖人心的共同

理想的形态。相反 ,我们所看到的 ,是语言和意

识形态的歪曲在空前加剧 ,它的结果使人感到

莫大的困惑。[ 1 ] ( P4)

因此 ,分析民主价值的内涵以及其价值功

能 ,寻找包含在民主概念中的价值确定性 ,必

须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民主价值曾经被理解

的涵义 ,特别是从“人民 ”概念的辞源上来

考察。

根据乔 ·萨托利的考察 ,现代民主的概念

并非直接来源于古希腊。但是 ,古希腊的

“民 ”( demos)并不是完全意味着整体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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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众人的集合概念。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

中 ,“民 ”是由混杂的人群组成的。它包括了

具有各种缺点的许多人和穷人。这时的“民 ”

主要是服务于对政治制度进行全面分类的目

的。在公元前 5 世纪 ,“民 ”意味着结合为

ekklesia (人民大会 )的雅典 (或类似 )社会。

“民 ”既可以被视为整体 ,也被视为多数人

p loeiones,或退化了的暴民 ochlos。古希腊中

的“民 ”在罗马时期被译成 populus,并且在发

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歧义。到了 15世纪 ,

populus与现代民主观中的“人民主权 ”( popu2
lar sovereignty)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说 ,现代

民主观中的“民 ”来源于拉丁语族 ,包括以

populus一词延伸出来的 popolo (意大利语 )、

peup le (法语 )和 Volk (德语 )。而英语中的

peop le是可以存在复数的。在意大利语、法语

和德语中 ,“人民 ”被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具

有整体意志的概念 ,而在英语中 ,“人民 ”则被

看成是“众人意志 ”。所以 ,在我们今天谈论

的“人民 ”的概念 ,从理论上来看 ,至少有以下

六种可以进行解释的内涵 : ( 1 )人民字面上的

含义是每一个人 ; ( 2)人民意味着一个不确定

的大部分人 ,一个庞大的许多人 ; ( 3 )人民意

味着较低的阶层 ; ( 4)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 ,一个有机整体 ; ( 5 )人民是绝对多数原

则中所指出的大多数人 ; ( 6 )人民是有限多数

原则中所指的大多数人 [ 2 ] ( PP24 28) 。

乔 ·萨托利指出 ,正是由于“人民 ”在辞

源上的不确定性 ,在实践中 ,很容易导致在

“人民崇拜 ”的支配下 ,以人民的名义来作为

包裹权力的外衣。特别是自法国大革命时期

资产阶级雅各宾派掌握政权之后 ,有大量的

证据表明 ,“人民 ”一词在实际上的运用产生

的结果与“人民 ”一词的价值期待是背道而

驰的。[ 1 ] ( P28)

在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政权以后 ,由于

集权意识形态受到了冲击 ,为了适应实现资产

阶级政治理想的需要 ,公共意志、集体意志和人

民意志等价值概念都应运而生 ,成为现代政治

制度“不得不 ”依靠的价值基础。在对相关价

值进行选择的过程中 ,卢梭的“人民主权说 ”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 ,并且左右了法国资产阶级大

革命时期的政治决策。在《社会契约论 》一书

中 ,卢梭指出 ,理想的民主共和制度是建立在公

意 ( general will)的基础之上的。他说 :“如果我

们撇开社会公约中的一切非本质的东西 ,我们

会发现社会公约可以简化为如下的词句 :‘我

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

公意的最高指导下 ,而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

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 2 ] ( P20)卢梭的“公意 ”说的最大特点就是

在价值形态上将单个的孤立的个人意志整合在

一起 ,形成一种“公意 ”,并以此来作为现代政

治决策过程的正当性的价值基础。当然 ,卢梭

也认识到了“公意 ”并不等于“众意 ”,“公意 ”

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 ,而“众意 ”中包含了小

团体的意志。他认为 :“众意和公意之间经常

有巨大的差别 ;公意只考虑公共的利益 ,而众意

则考虑到个人的利益 ;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

和。但是 ,除掉这些个别意志里正负相抵消的

部分而外 ,则其余的部分就是公意。”[ 2 ] ( P36) 卢

梭的“公意 ”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民

主权说 ”,在价值论上构建了近代资产阶级政

治理想的正当性基础 ,其创造性的思想“公意 ”

成为现代政治决策正当性的最重要的价值

来源。

与卢梭的“公意 ”思想相反的是 ,法国的另

一位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 》一书

中 ,对卢梭式的“公意 ”式的推断提出了不同的

意见。托克维尔提醒人们应当注意两种无效的

推论。一是合举谬误 ( fallacy of composition) ;

一个是分举谬误 ( fallacy of division)。前者是

指以每一个单元为真来断定所有单元组成的整

体都为真 ;后者是以所有单元组成的整体为真

断定每一个具体单元为真。所以 ,在逻辑上 ,很

难简单地发现获得共同意志的方法。托克维尔

反对法国大革命中所采取的多数人暴政和人民

恐怖 ,对美国式的分权制度和自由思想极为推

崇 ,主张美国式的民主概念 ,即制度化的平等和

自由。[ 3 ] ( PP952114)

随着自由主义思想对民主价值内涵的渗

透 ,民主价值的内涵在 19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

思潮中又不断得到扩展。民主价值不仅停留在

政治决策意志的形成阶段 ,还反映到政治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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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执行等行为的全过程。在这一方面 ,美

国总统林肯提出的“民有 ”、“民治 ”、“民享 ”①

的民主思想影响最为深远。

民主思想发展到 20世纪 ,由于自由主义思

想的大量渗透 ,民主、自由成为两个内涵相互交

叉和混合的价值。有关民主的思想也大量出

现 ,在此过程中 ,出现了以韦伯 (Max W eber)和

熊彼特 ( Joseph A. Schumpeter)为代表的“精英

民主 ”理论和以继承了托克维尔以社会制约权

力的民主思想的罗伯特 ·达尔 (Robert Dahl)的

“多元民主”理论。

“精英民主 ”理论认为 ,有关精英和民主的

关系 ,至少存在着以下四个方面 : ( 1)民主不是

人民的统治 ,而是精英的统治 ,或者至少可以说

是政治家的统治 ; ( 2 )民主意味着多元的精英

竞取权力的过程 ,这一过程往往采取政党竞争

的形式 ; (3)在民主制度中 ,公民定期选举政治

精英成为政治决策者 ,同时 ,公民以利益集团形

式影响决策 ,而利益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则

是政治精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 4 )精英是

开放的 ,人们有平等的机会成为精英。所以 ,

“精英民主”理论认为 ,民主并不一定要求权力

在公民之间均摊。权力总是由一小部分领导人

来行使。但是 ,只要满足上述第 2、3、4项条件 ,

精英的统治仍然是民主的。[ 4 ] ( PP2142215)

与“精英民主 ”理论相联系 ,达尔在 1956

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 》提出的多元主义

民主观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乃至在当代民

主思潮中 ,多元主义民主思想渐占主流地位。

达尔认为 ,“民主 ”这个词语在现实的政治制度

中容易引起麻烦 ,它往往会使人向往一种不可

能达到的理想境界 ,即以人们的一致同意为基

础并由人们来统治的政治制度。达尔主张使用

“多元政体 ”( Polyarchy)这个术语来表达在现

实世界中存在的、我们通常称之为“民主的 ”政

治制度和社会组织。达尔所描绘的“多元政

体 ”式的民主 ,可以被定义为“多重少数人的统

治 ”。民主过程的价值 ,正在于此 ,而不在于建

立“多数人的主权 ”,或者是更为空洞的“人民

主权 ”。在他看来 ,“一个政体的民主性质是由

多重 的 集 团 或 多 重 的 少 数 人 来 保 障

的 ”。[ 4 ] ( PP2152217)

20世纪晚期 ,民主理论的重心发生了转

移 ,由传统的注重意志形成的正当性逐渐转向

过程的正当性。出现了以“参与民主 ”、“协商

民主 ”为价值核心的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

观 ”。这种价值观可以说始于罗尔斯的《正义

论 》。而自从哈贝马斯出版《在事实与规范之

间 》以来 ,协商性民主的概念便成为政治学和

宪法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范式。协商式的民主价

值理论对传统的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结构性的

挑战 ,主张对民主进行一种程序性的理解 ,认为

民主不应该简单地被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问

题 ,也不应该被政治集团所垄断。民主应当是

讨论型的、商议型的、沟通型的。民主不应该是

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 ,也不能用选举者为确保

自己的利益而提出的标准衡量民主的意义。民

主应该提倡就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

间对全社会最为有利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和协

商 ,并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② 不过 ,协商性民

主是否真正地在价值论层面上在政治决策的过

程中避免了利益集团的影响 ,这种理论并没有

完全给予清晰的解释。以致有些学者不无善意

地对此加以了批评。阿图尔 ·考夫曼在《后现

代法哲学 ———告别演讲 》中不客气地指出 :“除

非人们真的愚鲁到如此地步 ,以至于承认只要

是形式上正确的合意 (如合宪颁布的可耻的法

律 ) ,其本身就不能够错误、恶意和不公正 (想

象的出路 ,即仅仅是所有人的合意才有产生真

理的力量 ,实际上是毫无用处的 ,因为这样一种

全面的合意并不存在 , 而且也永远不会存

在 )。”[ 5 ] ( PP27228)

综上所述 ,不论民主价值在何种时代被赋

予了何种价值内涵 ,在概念上被指称为“民主 ”

的东西总是在试图解决政治决策过程中的“正

义 ”问题 ,反映在逻辑形式上就是在试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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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思想是林肯在 1863年 11月 19日葛底斯堡演讲中提出的 ,最初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其原文为“of the peop le, by the
peop le, for the peop le”。

参见於兴中教授提交 2003年 10月 13日至 14日在北京举行的“社团的法律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协商性民主与结
社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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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形成最有效的政治决

策 ,使得这种政治决策具有最大程度的社会认

同、合理性和确定性等基本价值 ”。从价值论

角度来看 ,民主价值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 ,一直

在试图解决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是适合于人类社

会的最佳的组织形式 ,通过这种组织形式 ,单个

的个体可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 ,通过最佳组织

形式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来充分享受由于人类

社会合理的组织行为给个人带来的最大程度的

福利。

二、传统民主理论的价值缺陷

从对民主价值的历史考察不难发现 ,在西

方语言中 ,被称为“民主 ”的概念始终在寻求人

类组织行为的合理性 ,当然 ,寻求这种合理性的

方法和中心基本上是侧重在源头上的 ,即对政

治决策合理性的高度关注。早期的希腊式的

“民主 ”,乃至后来盛极一时的“人民主权学

说 ”,直至当代的程序化民主思潮 ,民主价值的

核心都是在关注公共组织行为的“合理起点 ”,

或者是说一种政治理性的价值原点。但很少有

人试图又将这种政治理性价值延伸到人类组织

活动的全过程中。

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民主价值观 ,都是在为

这种“合理起点 ”寻找数量上的最大可能性和

质量上的最佳规定性。因此 ,不论是运用“多

数人统治 ”来规定民主价值的特性 ,还是通过

“全民政治”来表达民主价值的内涵 ,这些价值

设计都没有能够建立在系统的功能分析上 ,也

就是说 ,这些形形色色的民主理论都没有在构

建系统和科学的民主价值功能的理论基础之上

来确定民主价值的内涵 ,所以 ,从价值论角度来

看 ,传统民主理论所主张的价值是一些零散和

非系统化的价值观念 ,而不是在掌握科学的价

值论分析方法基础之上 ,按照一定的价值目标

设计的民主价值理论。引发这些问题的原因很

多 ,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在哲学层面的价值理论

没有得到很好地展开 ,特别是自休谟发现“事

实 ”与“价值 ”之间的鸿沟之后 ,科学的“价值

论 ”一直没有得到普适地认同。故要解决传统

民主理论中所包含的价值缺陷 ,首先必须以建

立科学的价值论和价值分析手段为前提。

笔者曾在《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 》一书第

二章“反抗应然性 ———一种宪法逻辑学的视

野 ”中提出 ,科学的价值论是以认识论为基础

的 ,也就是说 ,要解决价值的客观性问题 ,不能

从价值本身去找答案 ,也不能简单地运用一种

价值来解释另一种价值的合理性 ,这一点在传

统的民主理论中是普遍存在的。[ 6 ]在许多关于

民主理论的学说中 ,民主、人权、法治、自由和宪

政等价值往往被混同在一起加以探讨 ,并且通

过彼此来印证各自的正当性基础。结果 ,在法

理上就造成了民主理论的滥用。许多本来属于

人权的价值内容被轻易地贴上了民主的标签 ,

而民主价值又通常被用来解释法治、宪政的内

涵 ,不仅造成了这些价值相互内涵不清晰 ,各自

的价值功能没有明确分工 ,而且还导致了民主

理论的庸俗化和简单化 ,甚至被用来作为贴标

签的工具。

从严格的价值论出发 ,要解释民主的价值

内容 ,必须要从人类的组织行为出发 ,要从人们

认识社会的方法和能力出发。是人们的行为决

定了人们的思想 ,而不是相反。所以 ,科学的价

值分析方法必然是一种相互有机联系的分析系

统 ,它是由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制度论和行

为论构成的系统性的科学知识体系。其中 ,本

体论是认识论的基础 ,认识论是价值论的前提 ,

而制度论的核心是价值构成 ,行为论则首先受

制度的控制 ,并受到价值的影响。所以 ,要对民

主问题作系统的分析 ,必须建立起一套系统的

关于民主的知识体系 ,即民主本体论、民主认识

论、民主价值论、民主制度论和民主行为论。这

些不同的知识体系都在不同层面上可以反映民

主的不同的内涵 ,其中 ,民主价值论是民主理论

的核心。

以传统民主制度中的“多数人统治 ”为例 ,

由于在民主理论中没有引进系统的价值论分析

方法 ,在实践中导致对“多数人统治 ”性质不正

确的观点的产生。法国执政党议员安得海 ·莱

耐尔在 1981年 11月审议国有化法之际 ,对在

野党议员约翰 ·福耶说到 :“你们在政治上是

少数派 ,在法律上也是错误的。”[ 7 ] ( P353)
很显然 ,

莱耐尔此处的言论至少涉及到两个方面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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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一是在野党作为选举中失败的政党是否

在实际中代表着政治决策程序中的“少数人 ”,

如果不代表“少数人 ”,那么 ,作为公共意志体

现的法律就不可能排斥在选举中失败的在野

党。二是民主决策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定性为对

与错。对与错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判断形

式 ,而不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判断形式。作为体

现民主价值的立法制度 ,只有正当不正当、合理

不合理、有效还是无效的价值分别 ,而不能以对

与错来评价立法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和立法质量

的好坏。同样道理 ,也不能简单地推论民主程

序的结果就代表了“善 ”。

由于民主理念不完全体现在制度层面 ,因

此 ,那些在实际中出现的 ,尽管没有制度上的依

据 ,但是却符合民主价值要求的行为 ,也应当视

为符合民主理念的要求。如根据民主价值的基

本原理 ,参与政治决策的人数越多 ,越能体现民

主价值所弘扬的“多数人统治 ”理念 ,所以 ,当

政治决策可以采取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两种形

式的情况下 ,直接民主应当具有价值上的优先

适用性。从民主价值的基本目标来看 ,要确立

多数人治理的理念 ,很显然 ,直接民主比间接民

主更容易反映“多数人 ”的特征 ,所以 ,当这两

种价值在同一个程序中发生冲突时 ,应当选择

直接民主优先原则。但是 ,一个国家的民主制

度作为一个整体 ,就必须兼顾直接民主与间接

民主 ,它们有各自价值优位的领域 ,不能简单地

套用直接民主优先原则。从这一原理来看四川

省遂宁市步云乡 1998年直接选举乡长的做法 ,

尽管现行宪法和选举法没有明确加以规定 ,但

是 ,这种做法应当是符合宪法原理的① ,在宪法

解释学上 ,可以解释为不违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传统的民主理论比较

关注政治决策过程是否反映多数人意志 ,而没

有将注意力放到政治决策的执行以及政治决策

的结果是否符合民主价值的要求上。因此 ,就

出现了如法布奥罗指出的 :“以前曾将制定法

律的完全的自由赋予在总选举中的获胜者 ,直

至下一次选举期间 ,对选举中的获胜者进行的

控制视为反民主主义的。”[ 7 ] ( P355)
笔者曾经在

《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 》一书第二十三章社会

自治与现代宪政中明确指出 :在主体自治的社

会 ,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不能被视为“统治

者 ”,而只能视为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权

力行使者。而没有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并不

意味着他们在选举失败或选举结束之后就丧失

了权力主体的身份。因此 ,在现代民主社会中 ,

国家权力应当被视为通过多种方式来共同加以

行使的。既有在选举中获胜掌握政权的政党依

法行使国家权力 ,同时 ,没有掌握国家权力的政

党或社会公众可以通过行使监督权、参与权等

来间接地控制国家权力。这样的解释就可以避

免传统的民主理念过分关注政治决策的“正当

性 ”起点 ,而忽视了政治决策的执行以及政治

决策的结果是否具有正当性。笔者认为 ,要解

决传统民主理论的缺陷 ,应当用社会主体自治

理论来代替民主理论 ,要尽量避免在政治决策

过程中保留各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性价值判断。

事实上 ,美国 2000年总统大选出现的候选人得

票数几乎相等的情况 ,就说明了传统民主理论

企图要依靠数量的大小来解决政治决策的正当

性的分析方法是存在严重的价值缺陷的。政治

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中心应当进行必要的分解 ,

同时 ,掌握政治权力和国家权力的权力主体必

须保持价值形态上的统一 ,才能解决民主理论

可能引发的“多数人暴政 ”问题。[ 6 ]

三、宪政理念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价值基础

人类社会从有文明的历史到今天 ,都是在

有组织的状况下生活的。除了单个的人 ,像鲁

滨逊式的英雄之外 ,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存

在。所以 ,人类社会的文明状况是以人类社会

的组织文明状况来计量的。自古以来 ,人类都

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最佳的组织形式 ,民主理论

可以说是这种组织理论的主要代表。早在古希

腊时期 ,亚里士多德就主张“众人的统治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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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98年 ,步云乡采取公开报名选举乡长的办法。最后有 15个人报名。在全区联席会上竞选 ,选 2名候选人到各个村竞选 ,
在 12月 31日由全体选民投票选举乡长。选举结果表明 ,代表了步云乡主要姓氏蔡姓候选人落选 ,而党委推荐的候选人当选。实
践结果表明 ,与间接选举选举乡长一样 ,只要是有能力的人 ,群众肯定会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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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众人的统治 ”应当是基于法律的统治。虽

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没有摆脱“统治观 ”,但

是 ,亚里士多德在分析统治形式正当性的时候 ,

并没有单一地强调“统治者 ”的数量大小 ,而是

还注重了“统治方式 ”的正当性。所以 ,在亚里

士多德看来 ,统治者构成的正当性与统治方式

的正当性二者是不可分割的。统治者构成的正

当性不能当然导致统治方式也具有正当性 ,因

此 ,不能孤立地来看待统治者的地位和作用。

依据现代政治学的观念来看 ,亚里士多德实际

上是强调了作为统治制度的“民主 ”和“法治 ”

相统一的价值基础 ,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

确提出像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出现的“人民主权

说 ”和民主理论。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依靠

民主的理论来解决统治形式的正当性问题 ,从

古代思想家那里就已经注意避免使用这种单一

的分析思路。同样 ,在中国古代社会 ,虽然没有

提出“多数人统治 ”的理念 ,但是 ,也否定了由

单纯的个人或者少数人实行暴政的正当性。在

西汉之后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学说 ,一方

面主张“贤人政治 ”,另一方面又强调“贤人政

治 ”必须建立在封建的伦理纲常即“三纲五常 ”

的礼法之上。可以说 ,综合性的“统治观 ”是近

代宪政理念产生之前 ,人类有关组织理论的最

主要的学说。

现代宪法的产生 ,既有宪政思想家们的理

论创造 ,同时 ,也与在政治制度的实际运作中废

除专制统治形式相关。然而 ,受长期延续的

“统治理论”的影响 ,宪法的价值基础并没有从

根本上摆脱统治观 ,特别是作为宪法正当性基

础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价值对立。因

此 ,民主理论在强调“多数人统治 ”正当性的时

候 ,并没有摆脱统治理论的影响 ,这样在理论形

态上导致了人民主权说与多数人统治之间的价

值矛盾 ;在实践中 ,又出现了像法国大革命时

期 ,不论是革命的 ,还是不革命的 ,总是以人民

的名义将政治上的敌手推上断头台 ,造成了政

权的不断更替 ,严重地影响了现代宪法的理论

基石 2人民主权说的制度化。民主理论的另一

个制度化问题就是当现代国际法得到发展后 ,

国际法由于其自身的正当性问题受到质疑而又

引发了“国际民主原则 ”之争。民主理念成了

人类组织行为中无法摆脱的阴影。然而 ,现实

的国际法制度并没有在国际民主原则的前提下

来运作。这就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

在没有民主价值参与的情况下 ,是否能够建立

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尽管这个问题迄今为止

没有得到充分地讨论 ,但是 ,这个问题在理论上

的价值会不断得到学者们的青睐的 ,只不过是

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

从现代宪法的价值基础 2人民主权说的本

质来看 ,现代民主观应当是“社会自治观 ”,即

所有的个体都在社会共同体中以某种方式参与

政治决策的过程中 ,对社会共同体的政治决策

产生一定意义上的意志影响作用。政治决策的

主体应当是所有的人 ,而不是某一部分人。这

就是说 ,当民主理念中的“多数人 ”是所有的人

的时候 ,“多数人统治 ”的价值理念就会发生结

构性的变化 ,变成所有人的“自治 ”。因为自己

对自己不能实行统治 ,而是实行自我管理。特

别是在民主价值深入发展的今天 ,多数人的统

治理论根本无法适应解决社会问题的需要 ,近

年来恐怖主义的产生表明 ,如果多数人统治排

斥了少数人 ,而且多数人要对少数人实行专政 ,

那么 ,当少数人拥有足够力量与多数人统治对

抗的时候 ,多数人统治的正当性就会受到挑战。

因此 ,要从价值层面真正地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

必须要从社会自治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所谓社会自治 ,实际上就是现代宪政的核

心理念。笔者曾经在《社会自治与现代宪政 》

一文中对社会自治理论的构成及意义进行了详

细地分析。[ 7 ] ( PP4172426) 所谓社会自治 ,就是承认

社会共同体每一个个体意志表达价值的等量

性 ,同时 ,又要承认每一个个体之间存在的文化

需求性的差异。以自治观取代统治观来建立新

型的人际关系模式。在笔者看来 ,在人与人的

关系上 ,早期人的自治能力是遭到否定的。人

是由神产生的 ,因此 ,人的意志应该服从神的意

志 ,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模式上是神治模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 ,出现了社会的特权阶层 ,在这

种情况下 ,特权阶层以神的化身出现 ,因此 ,作

为神的化身的人的意志自由就具有了正当性 ,

神治基础上的人治便成为人与人关系的总法

则。随着世俗文明的发展 ,依附于神治的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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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独立出来 ,社会出现了真正的统治者和被

统治者。统治关系理论成为人与人关系的主旋

律。在统治关系理论中 ,统治者是完全自治的 ,

而被统治者则无法自治 ,是受制于人的。这种

一部分人自治 ,而另一部分人非自治的统治关

系在实践中越来越走向统治关系的反面 ,即统

治者成为被统治者。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

间统治关系的逻辑循环 ,使整个社会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为了克服

这种紧张状态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协调与同

一便成为逻辑上的必然 ,人的集体自治就是人

与人关系上的意志自由可供选择的逻辑形式。

体现人的自由意志和主体自觉性的社会自

治理念作为一种人类社会最佳选择的生活方式

能否在现实中得到有效地运作 ,超越了逻辑上

的合理性后 ,就必须依靠人类的整体的组织能

力的发展和一定特征的需求文化形态的支持。

人类整体的组织能力是可以趋同的 ,但人类社

会不同形态的文化却是无法在价值观上作出趋

同性判断的。因此 ,在社会自治理念下 ,不同共

同体之间的价值矛盾主要是文化矛盾 ,未来社

会和世界可能发生的冲突主要是不同文化生命

力和合理性之间的较量。道德的内容也将成为

文化的道德性。

因此 ,作为现代民主理论 ,应当从追求意志

表达的自由向实现利益满足的自由过渡。这就

需要宪法制度不能仅仅满足于政治决策的过程

和形式上满足最大程度的正当性要求 ,更重要

的是应当通过民主的价值构造来最大程度地实

现每一个人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和福利。为此 ,

政治决策的正当性就不仅仅来源于政治决策起

点的正当性 ,而且也来源于政治决策的执行和

结果的正当性。多数人统治不能与个人最大限

度的自由和人们的整体福利简单地划上等号。

只有充分发挥社会共同体中每一个成员的主观

能动性 ,以个人自治和集体自治相结合产生的

社会自治理念来代替传统民主理论下的多数人

统治的价值观念 ,民主制度的价值功能才能真

正产生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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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 tion sh ip between M odern D em ocracy and the Con stitution

MO J i2hong

(Law Institute, Nation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270, China)

Abstract: W hen emphasizing the justice of majority ruling, traditional democratic theories did not shed off the influ2
ence of the ruling theory so it caus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opular sovereignty and majority ruling and affected the in2
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former. Modern democracy should be viewed as social autonomy, i. e. , all individuals in the social

community take part in political decision and give their will on the political decision in the community. This kind of social

autonomy is actually the essential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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